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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執行董事 

 

 

委任執行董事 

 

瑞港建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李春曉先生獲委任為執

行董事，自2025年4月3日起生效。 

 

李春曉先生的履歷詳情載列如下： 

 

李春曉，39歲，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南開大學經濟、管理、法學複合型人才

培養試點班專業畢業，取得管理學、法學學士學位，並持有高級經濟師資

格。 

 

李先生自2009年7月至2012年5月就職於中鐵十二局集團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自2012年5月至2014年12月就職於山東萊鋼建設有限公司。李先生於201

4年12月加入青島海發產業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其爲本公司的中層控股股

東），至今歷任綜合管理部、戰略發展部（董事會辦公室）、風控合規部

、投後管理部、金融管理中心總經理（現任）、黨總支委員（現任）。李

先生現亦為青島西海岸金融發展有限公司、青島海發商業保理有限公司、

青島融富匯金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的監事，以及青島海發小額貸款有限公司

董事。李先生自2025年3月27日起擔任本公司副總經理。 

 



本公司將與李春曉先生訂立執行董事服務合約，初始任期由2025年4月3日

起計三年，其後可每次續期一年，除非任何一方發出不少於三個月的書面

通知終止。彼須按照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輪值告退董事職位並可膺選連任

。根據上述服務合約，李先生將不獲任何酬金，除非獲董事會基於董事會

薪酬委員會的推薦而另行厘定。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李春曉先生(i)於過往三年並無於任何其他在香港或海

外任何證券市場上市的公眾公司擔任任何其他董事職務；(ii)並無於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擔任任何職位；(iii)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層或主要或

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係；(iv)於本公司證券中並無擁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

V部所界定的任何權益；及(v)並無任何其他資料需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

h)至13.51(2)(v)條予以披露，亦無有關彼獲委任的任何其他事項須提請股東

垂注。 

 

 

承董事會命 

瑞港建設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周宏宝 

香港, 2025年4月3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為執行董事姜洪昌先生(董事會主席)、董方女士(董事會副主席)、劉玉

濤先生、杜建志先生、周宏宝先生及李春曉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張志文先生、陳艷女士及劉

軍春先生。 


